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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

文件

福 建 省 民 政 厅
福 建 省 自 然 资 源 厅
福建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
福 建 省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厅
福 建 省 应 急 管 理 厅
福 建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福 建 省 残 疾 人 联 合 会

闽建村〔2020〕4号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 8部门关于印发
推动房屋结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
重点解决贫困人口住房安全有保障

的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

各设区市建设局、民政局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、农业农村局（扶

贫办）、退役军人局、应急管理局、市场监管局、残联，厦门市

住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、农业农村

局、社会事业局：

根据省纪委办公厅《关于开展民生领域损害群众利益问题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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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整治的通知》（闽纪办〔2020〕23号），现将《推动房屋结构安

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重点解决贫困人口住房安全有保障的专项

整治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民政厅

福建省自然资源厅 福建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

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福建省残疾人联合会

2020年 6月 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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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推动房屋结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重点
解决贫困人口住房安全有保障

的专项整治方案

一、目标任务

根据省纪委办公厅《关于开展民生领域损害群众利益问题集

中整治的通知》（闽纪办〔2020〕23 号），结合全省房屋结构安

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，加快推进农村建档立

卡贫困户、低保户、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原中央苏区（革

命老区）的国家重点优抚对象和革命“五老”人员家庭、贫困残

疾人家庭，以及其他贫困户危房改造工作，持续开展贫困户住

房安全“回头看”排查，全面查缺补漏，加快补齐短板弱项，巩

固危房改造成果，确保如期实现贫困户住房安全有保障目标任

务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二、整治内容

（一）按时完成动态新增贫困户住房安全有保障任务：动

态新增各类贫困户危房改造任务（含新致贫的贫困户住房排查

鉴定、危房改造）6 月底前全面完成；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

和其他各类贫困户全面完成住房安全性评定，6 月底前完成贫

困户房屋安全状况制牌上墙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市县区建设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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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贫办）

（二）持续开展贫困户住房安全“回头看”：针对农村各类

贫困户住房（侧重土坯、土木、砖木结构房屋）受台风暴雨等

自然灾害毁损或自然老化可能发生返危问题，逐户开展排查，

发现安全隐患的，立即采取修缮加固、灾后重建等措施处置到

位；跟踪排查处置各类贫困户已有安全住房却仍住在老旧危房、

因非贫困户不配合加固导致联体房存在安全隐患、房屋结构安

全但漏雨透风影响居住质量等问题；逐户完善农村危房改造审

批程序、农户档案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市县区建设局、应急管理

局）

（三）全面完成住房安全有保障信息审核录入：录入和审

核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档案信息，校准、完善农村危房改

造农户系统信息，加强住建、扶贫部门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

全有关信息共享和比对，确保一致，按照原来要求县级 4 月份

完成，设区市 5 月份完成审核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市县区建设局、

扶贫办）

（四）强化落实 4 项工作机制

1．信息共享机制。扶贫、民政、退役军人、残联等部门将

动态新增的各类贫困户名单第一时间提供住建部门，住建部门 1

个月内完成鉴定，上半年完成新增危房改造扫尾任务，之后动态

新增各类贫困户住房一经鉴定为危房，即行整改。（责任单位：

各市县区建设局、扶贫、民政、退役军人、残联部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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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跟踪回访机制。组织乡镇重点针对各类贫困户特别是建

档立卡贫困户居住的土坯、土木、砖木结构房屋，每季度跟踪回

访排查，发现安全隐患的，统筹采取措施解决住房安全问题。结

合全省房屋安全隐患排查百日攻坚，跟踪比对各类贫困户房屋安

全状况，发现问题的即行整改。督促各类贫困户住房安全状况挂

牌上墙，加强社会监督，促进房屋安全再核实。（责任单位：各

市县区建设局）

3．动态监测机制。督促挂钩帮扶责任人在日常进村入户帮

扶中，跟踪了解建档立卡贫困户已有安全住房是否仍住在老旧危

房中、房屋是否存在漏雨透风影响居住质量问题，发现问题立即

报告乡镇政府，第一时间进行处置，并加强宣传引导，提高建档

立卡贫困户安全意识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市县区建设局、扶贫办）

4．举报投诉机制。落实省市县已建立的举报投诉机制，

做到专人受理、及时处置，发挥社会监督作用。（责任单位：

各市县区建设局）

三、进度安排

（一）第一阶段（5 月中旬-6 月上旬）。设区市建设局（厦

门市住房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）会同相关部门组织所属县

市区根据整治内容，从落实任务和 4项机制两方面排查短板不足

和存在问题，制定整治方案，建立整治问题 “一县一台账、一镇

（乡）一清单”，明确时间表和责任人，对标对表推进专项整治工

作落实和问题整改。设区市全程跟踪监督指导、抽查督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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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第二阶段（5 月中下旬-6 月底）。省住建厅对任务较重、

工作薄弱的市县区开展挂牌督战，组织 10 个挂牌督战（蹲点调

研）工作组，深入县乡村蹲点调研，开展督战帮扶；委托第三方

机构全面筛查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档案信息，全省分区分类

抽样问卷调查 2000 户，梳理发现问题，督促整改。省直有关部

门随机开展调研督导、抽查核实，指导帮助基层开展专项整治。

设区市级参照省级做法推进工作，县级持续排查整改，发现问题

短板一处、即行解决一处，确保完成 6月底前各项工作任务。

（三）第三阶段（7 月上旬-10 月底）。市县区住建局会同相

关部门进一步强化落实 4项工作机制，加强动态跟踪监测，全面

查缺补漏，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和问题整改，及时发现各类贫困户

住房安全问题，即行采取有效措施整改到位，全面落实各类贫困

户住房安全有保障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

感。

（四）第四阶段（11 月上旬-11 月底）。市县区建设部门会同

有关部门及时总结专项整治工作成效，持续巩固专项整治成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责任落实。按照“省负总责、市县抓落实”的工作

机制，坚持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，压实各级责任，上下协调

开展专项整治。省级相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安排和工作指导，市县

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整治责任，严实深细制定整治方案，抓好整

改落实，设区市各相关部门明确专项整治分管领导、责任科室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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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联络员，于 6月 10日前报送省直对口部门。

（二）加强协调配合。专项整治工作牵头单位要加强专项整

治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参与单位积极协作配合，实现检查计划协调、

数据信息共享、监管成果互认，形成事前沟通、事中协作、事后

反馈的良性工作机制。建立健全线索双向移送制度，督促各级相

关单位对履行监管职责中发现的问题线索，属于职责范围内的，

立即整改，属于其他业务部门的，及时移送处理；对涉嫌违纪或

者职务违法、职务犯罪的，按规定移送纪检监察机关；省各专项

整治参与单位每季度向牵头单位报送本专项问题线索情况，牵头

单位按季度报省纪委监委。

（三）强化指导服务。按照房屋结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

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包片负责分工，百日攻坚期间，省级 6个指导

服务组派驻 10个设区市（含平潭），指导各地加快推进房屋结构

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，加强对贫困人口住房安全排查工作抽查督

促，对工作不落实、业务不精准的，及时督促整改纠正，确保排

查质量。

（四）加强信息报送。专项整治期间，各设区市建设部门每

月 1日前向省住建厅报送上个月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和突出问题处

理情况。11月 20日前报送专项整治工作工作总结。

（五）其他

专项整治牵头单位：

省住建厅分管领导：王胜熙一级巡视员（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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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950361188）；责任处室：村镇处牵头，省排查办配合；联络人：

何佰昭二级主任科员（联系电话：0591-87825039，传真:87547200，

邮箱：2581721934@qq.com），群众监督举报电话：87825039、

87272096。

参与单位：单位联系人、联系方式（传真）

省民政厅：吴艺林、87663982（87676983）

省自然资源厅：杨金金、13763892290（83825207）

省扶贫办：饶恩翔、87846434（87820459）

省退役军人厅：童晃华、87591683（87591303）

省应急管理厅：江化彪、17720757276（87502005）

省市场监管局：黄小希、63097411（87803070）

省残联：游水平、87668529（87668506）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0年 6月 3日印发


